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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9 年度國重訴字第 1號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座談會會議紀錄 

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日（星期二）下午 4時 

地點：本院法庭大樓一樓刑事第一法庭 

主席：許院長仕楓                

紀錄：李宜蓉 

壹、主席致詞 

院長致詞：     

  各位國民法官、評論員蘇院長、評論員余檢察長、合議庭法官、 

檢察官、辯護人、各位貴賓大家好，很高興這是臺灣花蓮地方法 

院在國民法官法立法通過後的第一場模擬法庭，案例是由檢察官 

起訴，法官事先無看過卷，都很真實，經過兩天的辛苦，謝謝合 

議庭法官、國民法官兩天來一起演練，有很大收穫，我自己在聽 

時覺得每位國民法官都高水準，稍後兩位評論員會就這兩天演練 

的情節做評論，大家都收穫良多，在此不多言，將時間留給國民 

法官、兩位評論員意見表達與感想，謝謝大家的參與，今年本院 

梅花盛開很漂亮，有時間可以到右前方梅園欣賞梅花。 

 

貳、頒發感謝狀及紀念品 

    （主席許院長親自頒發感謝狀，惟因時間因素，由 1號國民法 

官代表）。 

參、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得分享 

3 號國民法官： 

  院長、各位法官、在座各位大家好，這次特別受邀參加國民法官 

活動，平時只是在電視前看到法院現場，不了解現場是什麼氛圍，

這兩天參與發現法官有法官的壓力，每個判決都是重要的決定，

不像網路說的恐龍法官，明白檢察官及辯護律師為各自立場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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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說誰對誰錯，只能依照證據講話，不能隨便捏造這人

有沒有罪，兩天下來蠻累的，明年開始實行是很大的改革，讓國

民真的參與法院的調查，可以增加國民對法官的了解，不會不知

道法條，這兩天我收穫良多，謝謝大家。 

6號國民法官： 

  院長、各位長官、國民法官好，這次很榮幸受邀參加模擬法庭， 

之前有玩過類似遊戲，第一次踏進來法院很新鮮，這次坐在法官 

席是特別的體驗，這兩天我發現一般國民法官跟法官判決時，看 

的重點差很多，法官只求看得到的證據，一般國民法官會有百姓 

的看法、情感論點，這是我覺得兩方可以互相揉捻在一起的地方 

，是蠻特別的體驗，檢察官及律師很辛苦，要一直找出證據證明 

彼此的論點是站得住腳，法官又要去說服於某一方，這幾天我一 

下覺得檢察官說的很有道理，律師說得也很對，更了解到法官工 

作真的不簡單。 

備位 2號國民法官 

  這是我第二次來法院，第一次是來參觀，這次的角色跟心情不太 

一樣，累是一回事，電視新聞上介紹到這個制度我真的成為其中 

一部份，藉由這次機會了解到法律專業是如何協助人民，過程中 

專業法官如何逐條審視既有證據，靈活運用法學素養，跟我們討 

論中有很大差別，我們常說「我覺得」，法官是一分證據說一分 

話，這是最大的差別也是很深的印象，人民參與審判幫助我們理 

解決策過程，幫助我們從電視前的沙發馬鈴薯到參與其中，了解 

兩造說法做出最有利的決斷，很肯定各階層背景人士的投入，加 

入參酌各方文化，了解各階層背景的生活習慣，多元見解可以補 

強論辯及評議的完整適切，我很肯定這樣的制度。 

2號國民法官 

  院長、各位長官、大家好，這次來收益良多，平常很少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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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法官不容易，很難決定如何判刑，法律當前人人平等，不能

因為他在這邊就判他有罪，我們想法常常在變，聽檢察官跟律師

講，一下覺得他是對的，一下覺得另一方是對的，討論時有很多

想法不同，要多方參考大家意見。 

1號國民法官： 

  大家好，我很高興能參加這次國民法官活動，我是第一次來法院，

見識到法院流程，辯論很有趣，兩方都有自己立場，眼見為憑用

證據說話，兩方都講得很對，我們要去判斷哪方講得比較正確，

這兩天下來壓力蠻大，需要閱讀很多東西，兩天時間蠻緊繃，無

法用這兩天去了解被害人及加害人生活背景環境等做判斷，我覺

得時間太短，應該花更多時間去了解。 

4號國民法官： 

  各位長官大家好，這次對我來說是很新奇的體驗，凡事都有不一 

樣，除了坐在椅子上很久還要看很多難懂的公文，相對讓人民對 

司法有了解，不會覺得很遙遠，我覺得是很好的方法。 

5號國民法官： 

  大家好，這次我覺得地院很認真，在審判途中我一度分不清真假，

量刑時壓力很大我問法官是真的假的，想到畫面上有柯南跟人民

法槌應該是假的，第一天我開車回去時想說一定要判他死刑，平

常看電視都是這樣想，後來跟諸位國民法官及三位職業法官討論

中，了解到法律的背後精神，與我們生活常識相悖，考量到的東

西更多，來這邊收穫很大，時間有點太短，能夠有更充足的時間

或許會更好。 

備位 1號國民法官： 

  大家好，我在截止日之前才決定要參加，之前很搖擺懷疑自己是

否有這個能力，懷疑自己資歷、法律常識夠不夠，實際參加後了

解很多相關法律知識，補充自己不足的地方，鼓勵被抽選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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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勇敢參加一次，實際去參與，了解法官、檢察官、律師的辛苦。 

備位 3號國民法官： 

  剛開始接到法院通知要參加國民法官，有點緊張怕會做得不好， 

昨天跟今天在現場看法官跟律師們很用心地討論這些案子，我感 

到很感動，我很幸運被抽中，謝謝大家。 

備位 4號國民法官： 

  我很幸運被抽中這個職位，它讓我知道法院判決的流程，讓我知 

道法律知識，感到收穫很多。 

 

肆、法官、檢察官、辯護人心得分享 

林檢察官敬展： 

一、 長官同仁、觀眾、台上職業法官及國民法官大家好，我是 

公訴檢察官敬展，非常誠惶誠恐地參與第一場國民法官的

演戲，對於這 個制度我是第一次接觸，一開始問卷、起

訴書交換書狀、協商準備程序每個階段都經過討論，如何

符合國民法官法的精神，出證時不會讓國民法官產生預斷

及偏見，提出的內容、證據資料都跟犯罪事實有關，審判

長跟我們說證據選擇上要盡量提出最優勢證據，慎選卷內

資料避免國民法官負擔過重，要在準備程序終結前要聲請

調查證據，不然新法可能會有問題，會造成程序延宕，這

件是之前判決確定的案件，證據選擇上從事後角度可以回

去挑選，可以掌握證據資料的厚度跟寬度，但是新法上路

後在浮動的審理程序中，如何掌握尺是未來警察界要面臨

的挑戰。 

二、 本件呈現卷中給國民法官看，之前私底下有跟辯護人做過 

討論，傳統的訴訟制度偏向對抗制，現在私底下要開示、

交換證據，互相先對對方證據表示意見，把證據資料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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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的地方，跟傳統制度很不一樣，過程中學習與辯護

人溝通，新法上任後法庭不再是專業法律人的法庭，是國

民的法庭，在這次準備上不管是圖片、實務見解、引用、

舉例都有經過挑選跟編排，用最有效率的編排國民法官了

解檢方立場，有一些東西的引用在新法上任後到底是否提

出是個疑問，感謝職業法官在我們提出的過程中盡量保持 

彈性，讓我們能暢所欲言。 

三、 以前職業法官的年代都是法律人的對話，現在訴訟提出證 

據過程中有即時性，若是不恰當的東西不敢提出來，或是

勇於提出但第一時間沒有被制止，而影響國民法官，到底

該怎麼辦，都是接下來檢方面臨的挑戰，會將這次的心得

好好記錄，反覆對制度加以了解，將來上路後能運行得更

好。 

江檢察官昂軒： 

  感謝各位長官、觀眾、台上職業法官及國民法官的配合與專業訓

練、不斷指導，及與辯護人互相配合，終於完成這次的國民法官

演習，學長、主任、檢察長對於本件國民法官案件特別重視，互

相指導砥礪促成這次國民法官能夠圓滿結束，感到非常開心，我

以前看法庭電視劇中演出如何引導陪審員及如何出示證據等內

容，覺得很好笑與有趣，沒想到過了十來年，我也成為台上的一

份子，感到很榮幸，謝謝各位。  

辯護人洪維廷律師： 

  分享以下心得，這跟平常開刑事庭的感覺非常不一樣，以前刑事 

庭正常程序是兩個庭，先準備後審理，以本件為例，我們與檢方 

有非官方協商一次，官方協商程序兩次，準備程序一次，選任加 

審判程序昨天一整天、今日半天，是一樣的刑事案件負荷量的好 

幾倍，更不用說一般的刑事案件正常來說不會特別準備 ppt，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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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雙方使出渾身解數準備很多圖片，除職業法官還有六位素人法 

官，要用生動圖片或是淺顯概念讓大家了解這無可厚非，但未來 

在時間跟勞力上的花費投入的倍數是原本的好幾倍，其實本件從 

頭到尾只有一個爭點，如果要認真細究其實還有很多爭點可以爭 

執，目前只評議 19 條第 2 項就非常冗長，若是再加上其他爭 

點，中間過程增加的勞力跟時間的花費更是難以想像，會是未來 

一大挑戰。另外是白話的挑戰，一般刑事案件操作就是辯護人、 

檢察官跟職業法官，講法律用語是學習過程中很習以為常的，對 

於素人法官來說第一次聽見構成要件該不該當等法律用語，如何 

將法律用語白話是很大的挑戰，辯護過程中盡可能將之白話，讓 

國民法官容易了解。在交互詰問過程中看到提示證據給證人看是 

很習以為常，這次國民法官審判時在拿出證據時要小心翼翼，如 

果不是在準備程序有說我有調查證據的話，是根本不能拿給證人 

看，變成在審判的進行上面變得更小心，除了剛剛講的官方協商 

一次， 非官方一次，及兩次準備程序之外，在上禮拜五對審判程 

序進行彩排，彩排就是把審理當天可能發生的情況演練一次，我

們都有準備投影片，有大致檢視檢辯雙方投影片長怎樣，昨天或

是今天看到的都不是我們彩排那天看到的，雙方都有做刪減，互

相交換看投影片過程中會發現一些問題，我的疑慮是如果到時候

你覺得審前說明時間短暫，只花了一兩分鐘解釋概念，到底可不

可以在開審陳述補充，我覺得是未來可以討論跟研究的空間，另

外蠻有趣的體驗是編問卷的過程也是蠻有趣的，尤其是檢辯雙方

互相參與篩選，以上是我的心得分享，跟各位報告，謝謝。 

 

伍、評論員講評 

評論員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余檢察長秀端： 

一、今天很高興來擔任評論員，我聽到 5 號國民法官今天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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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還是假的時候，我認為今天的擬真法庭是成功，因為 

你們真正的感受到是在現在進行很神聖的法官的職務，事實 

上我跟院長一開始希望叫做擬真法庭，現在只是在為將來施 

行作培訓的工作，我們是要真的來做這件事情，並不只是模 

擬，可是當我剛剛聽到大律師跟檢察官提到事先有很多的彩 

排，我心裡想好像變成真的是模擬，不過我必須要對參與的 

各位向你們致上很高敬意，在整場活動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法官、檢察官、辯護人都做的非常仔細，非常投入想要很真 

實的用平民化的方式讓國民法官判決，各項表現可圈可點， 

包含檢察官製作非常多精美的 ppt，辯護人講的話言之物， 

評論員在這裡不得不雞蛋裡挑骨頭，在真實案件中可以改進

之處，檢察官太投入了自稱是柯南，辯方也是一樣，我們認

為國民法官法的施行，所有來參與的這些國民法官都是素人，

法官、檢察官、辯護人都很希望用很簡單的方法呈現，再讓

各位針對有爭執的部分做判斷。可是國民法官法有一個中心 

點，是希望不要造成國民法官的預斷，但是可以發現在交互

詰問檢辯雙方都偷偷的置入很多可能會產生預斷，譬如說檢

察官昨天一再提到被告的前科資料，也會提到明天會用證據

來告訴大家，這會造成影響，大家會有偏見這人不是很妥當，

大律師一開始提到他是因為憂鬱症，我想因為這次是第一次

的擬真法庭，難免會出現的狀況，我覺得這些其實都無可厚

非，不過我希望日後國民法官的演練，可以更深入一點，譬

如說檢察官在求處死刑時除了刑法規定，必須要考量到兩公

約的規定，必須是犯最嚴重之罪才能求處死刑，不是是訴諸

感情。 

  二、我比較有意見的制度上的問題，第一個在準備程序時，並沒 

有找被害人表示意見，被害人也許對整個審判的過程，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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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法律人所看到的觀點不一樣的地方，第二個部分我們想 

要盡量減輕國民法官的負擔，在整個過程當中，我一直聽到 

一句話：為了減輕國民法官的負擔，所以很多證據都簡化、 

遮掩，是否能夠真實的讓國民法官體會到當事人他所遭遇到 

的真正情況，窺見到案件全貌，方才國民法官也有提到有更 

長一點時間，可以去了解雙方的真實的狀況，我希望將來在 

制度上能作發揮，第二個部分是國民法官素質都很好，但是 

畢竟不是法律人，在審前說明會審判長用 64 張投影片讓各 

位瞭解，在這段時間我自己本身消化這些資料，都覺得很有 

困難，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能真正了解，審前說明會對於 

素人法官來講個人認為非常重要，包括程序、主要條文的構 

成要件，卻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說明消化，下次可以考慮時間 

再長一點，我最大的疑慮還是在制度上面，很多資料東刪西 

       減，會不會變成是我們在餵食國民法官，我們將認為重要的 

東西給他們看，也許國民法官觀點跟我們不見得相同，這些 

是我自己本身對於制度上的疑慮，最後我必須要講說花蓮地 

方法院為要辦法擬真法庭花很多心思，從準備程序到昨天很 

多東西都煥然一新，從檢察官論告、交互詰問及辯方提出各 

項主張，都看得出來處處用心，第一次擬真法庭可以做到這 

樣程度，是非常棒也是成功的，日後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地 

檢署在國民法官法施行以前，會進行更多相關的座談、實際 

演練，讓檢察官隨時都可以上戰場，呈現案件全貌給法官， 

一起對社會重大矚目案件做出最符合法律規定，也符合人民 

期待的判決，謝謝大家。  

 

評論員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蘇院長素娥： 

  一、院長、檢察長、合議庭法官、檢察官、辯護人、國民法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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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好，大家辛苦了，誠如檢察長所講今天是場成功的模擬， 

我定義成不代表是完美，而是透過模擬發現問題，只要是可 

以發現問題，他就是成功的模擬，透過演練的過程去了解新 

通過的制度在實務操作會有何問題，所以它不是一場華麗的 

表演，我覺得檢察官和辯護人都求好，有些地方有點用力， 

昨天鑑定人詰問時 ，1號國民法官問了很棒的問題，備位 2  

號國民法官甚至問了與中止犯有關的問題，今天 5 號、6 號 

國民法官在最後在討論的時候讓我很感動，我覺得他們貫徹 

國民法官的精神，5 號國民法官提到認為被告惡性不大，但 

惡行很大，他從小在挫折當中持續的墮落，因為曾經與原住 

民住在一起過，所以知道他們的生活環境不容易，也提到原 

住民成長壓力比較大，透過他們生活經驗來參與量刑，國民 

        法官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希望把一般人民的法律感情、 

生活經驗帶進來，他們真的把跟原住民生活帶進法庭，檢察 

官跟法官上學考試分發之後，可能沒有跟原住民有生活經驗 

，透過國民法官參與，經驗加法官的專業，在量刑時表現非 

常好，先從今天的評議說起，剛開始因為時間受限，審判長 

在解釋一些法律的基礎概念比較少，但是後面就放開來講， 

這很好，這次的方式有一優點是兩位陪席法官坐在國民法官 

中間，可以隨時方便討論，有大家是平起平坐來討論事情， 

但是還可以有一點小改變，因為審判長已經非常用心的讓每 

一位國民法官輪流開始，下一次可以讓國民法官之間可以講 

話、相互問問題，評議是重點最能夠顯現國民法官，在經過 

審理之後的想法，所以應該要把重點放在評議多一點，讓他 

們可以多說一些話，可以發現國民法官在最早的時候都是直 

覺回答，到後面可以侃侃而談，將來合議庭可以參考改變討 

論的方式可，昨天剛開始比較緊張，大家坐下來的時候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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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介，在這段期間討論的夥伴，可以更輕鬆一點。 

三、今天早上量刑辯論跟科刑調查，我覺得有一點亂掉，這部分 

我們不太熟，過去的法院比較沒有科刑調查，今天早上的程 

序要區分一下，有問被告父親與其前妻，這兩個人到底在訴 

訟法上是證人或者是告訴人，有一點混亂因為從準備程序來 

看，檢察官主張告訴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的時候，希望是 

檢辯雙方就告訴人進行詢問，詢問到底是根據什麼？法律上 

沒有對告訴人詢問的程序，辯護人的主張比較正確，如果要 

問告訴人應該轉換身分證人來交互詰問，但是審判長下結論 

說量刑是自由正義所以不用交互詰問，但這個東西是有一點 

疑問的。我看到今天早上的科刑調查有作調整，審判長讓證 

人都聚集之後，把告訴人當證人，如果連結到第 4條國民法 

官法裡面有規定，應該是要用刑事的規定，就是交互詰問， 

告訴人轉變身分後作科刑調查，還有程序是告訴人要就科刑 

表示意見，這是兩個不一樣的程序，因為就科刑表示意見是 

他的權利，他不是被詢問的課題，最後的結果是好的，大 

家再去思考將來要怎麼做比較好。 

    四、最後再來是我觀察到檢察官在審理程序跟問證人時，他們可 

以輪流接棒來問，可是辯護人是被制止，因為法律有規定，

是有一點不太公平，這個現象這次至少出現兩次，可以用訴

訟指揮方式使之更平衡，在科刑辯論的時候，我覺得檢察官

非常努力，ppt 作得很好，但是我覺得太用力，他很想做很

棒的死刑論告，太用力的結果是他放太多的情緒在裡面，本

案有兩人已經身亡，死刑論告是要讓另外一個人也面臨死刑 

，其實是一件嚴肅的事情，結果檢察官開始的時候說我帶領

大家迎向光明的前程，這樣的開頭讓我覺得有點難過，死刑

論告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不是檢察官要帶大家迎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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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前程，死刑辯論結束是笑聲連連，在嚴肅的死刑論告

中有很多的笑聲是很怪的地方。 

   五、今早有台大刑法組的學生老師來，就量刑這一塊，特別請我 

幫他們說幾句話，第一個是檢辯、法官所用的刑法第 57 條的 

盤點是值得檢討的，而且可能要改變，將來司法院會有新的 

基準，大家可以去看屬於行為人跟屬於行為的部分可以區分， 

譬如說被害人所受的損害跟危險是屬於行為部分，但是行為 

人的品行、智識程度是屬於行為人情狀，基本上的評價應該 

不一樣，並不是可以看過之後突然出現一個結果，量刑時會 

出現這幾款都沒有包含在內，另外其他的部分，還有很多要 

討論，李老師希望就量刑部分是一個待開發的領域，在論告 

時檢辯要更加小心，司法院量刑跟定刑期的準則，有文字描 

述的標準將這兩項作區分，還有今天檢方把兩個死者照片經 

過變色，可是停留非常久，可能不是很好的方式。 

 六、回到昨天審判開始的開審陳述有稍稍偷解釋法律，或是講到 

量刑，都在合理範圍之內，還不是很嚴重，準備程序辯方聲 

請補充調查證據，是第 64條失權效的例外，看起來是用第 

64 條第 1款，但是現在制度中準備程序沒有存在的證據基本 

上就會失權，例外要非常嚴格的條件，跟實務上不一樣，可 

能因為沒有太大的影響，所以審判長認為適當，即使兩方同 

意，合議庭仍要作把關。 

  七、關於證人警詢筆錄如何調查，昨天傳喚一個證人，聲請調查 

證據如果證人要來法庭作交互詰問，我們要以人證為中心， 

避免用書面取代人證供述，必須透過交互詰問得到事情真 

相，並沒有重複調查警詢筆錄必要，實務上有兩種作法，第 

一種認為沒有必要，直接把警詢筆錄排除，第二種像審判長 

作的附一個條件，在日本較多的做法是先排除，先沒有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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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程序，因為它本身是個傳聞，避免浪費太多時間在讀筆 

錄，但是確實會發生證人供述與以前不一樣，這時你可以彈 

劾他，因為在前階段都已經開示過，所以是都有看過內容， 

直接彈劾時進行筆錄，國民法官透過彈劾會知道這一句跟前 

面哪些地方講不一樣，透過筆錄來認定事實，警詢筆錄要再 

進來當證據，要用失權效的規定，附條件的方式會像昨天那 

樣，拿卷內的證據進行彈劾，對於證據到底要不要做充分調 

查，好像也不太清楚，還要看條件是不是成就。 

 八、另外檢察長剛剛提到最佳證據的問題，法務部的想法是檢察 

官的東西可以越多進法庭越好，辯方角度是傳聞通通不要進 

來最好，這兩邊要達到一個平衡點，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經過他們的經驗之後才認為同樣的事實提出最好的證據，但 

是我知道檢方希望提越多越好，勘驗部分在準備程序，很多 

國民法官沒有參加，我覺得是有小問題的，勘驗在職權主義 

時代法官跳下來說我幫你看，現在是對抗式的，當事人要自 

主調查證據，假設是由法官依職權勘驗後作勘驗筆錄，丟給 

檢察官說之後在審判中由你調查證據，程序怪怪的，而且最 

後審判長諭知其他的警詢筆錄通通沒有必要，用勘驗過具有 

同一性的勘驗筆錄當證據，既然是同一性為什麼其他的沒有 

必要，這卻是有必要，檢察官也會感到疑惑，現在是要提示 

一個證據是審判長勘驗，叫我要提示的，並非自主要提示， 

他提示的證據剛好又是不爭執跟爭執的事實都有，最後檢察 

官是講了，而且講超多的，就表明證據的部分事實上已經在 

偷辯論，就證據的證明力表示意見，不是辯論，辯論也不是 

重新調查證據，辯論時很多人把證據又通通說一次，感覺上 

又重新調查，這是要區分的，關於勘驗，審判長作對一點， 

當辯護人就警詢的錄影、錄音證據能力有疑義的時候，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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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準備程序來進行調查是比較好的時點，調查還是要回到 

自主證據調查方式，主張調查證據有幾個方法，譬如說可以先

作譯文，跟變化人交換看，他們都覺得沒有問題就將譯文提出

來，而不是由法院依職權作勘驗筆錄。 

 九、再來是在準備程序中的一個程序是法官諭知根據第 62條第 8  

項什麼證據有證據能力，關於證據能力跟證據調查必要性的裁 

定，法律規定這是屬於判決以前訴訟程序所謂的裁定，是不得 

抗告，法官加一句這是第 288 條之 3的特別規定，我要提醒 

的是刑訴第 288 條之 3 跟國民法官法第 62條第 8項是完全 

不同的東西，刑訴第 288 條之 3 有關訴訟指揮程序事項，是 

審判長的處分，但是國民法官法第 62條第 8 項是合議庭的意 

思表示，是判決或裁定，是不同層次的東西，也就是說證據能 

力的裁定，它是法院的職權，不是審判長的訴訟指揮，沒有是 

誰的特別規定。 

十、這部分講完之後要講林檢察官的部分，當法官已經駁回不用調 

查，這時檢察官站起來說不太服氣，所以依刑訴第 288 條之 3 

聲明異議，法官已經裁定沒有調查必要，就結束了不得抗告， 

沒有權利用刑訴 第 288 條之 3，是不一樣的東西，所以這時 

候審判長應該直接駁回。這次 ppt 裡夾雜一些柯南及家暴圖 

片，像這樣的漫畫與本案無關的圖片放進去是否恰當，另外一 

位檢察官開審陳述時下面的字很小但圖很大，凸顯他們的形象 

，什麼樣的 ppt 可以放上來，涉及到會不會造成偏見跟預斷， 

是法官最大的挑戰，上禮拜討論會很多人提到可以參考美國聯 

邦證據法的 403 條，有一個過濾判斷的標準，或許可以參考 

他的精神，我看會覺得檢察官都是柯南，有人民的法槌，白話 

的表達跟鄉民是一線之隔，可以再考慮這樣的表達方式好不 

好，如果審判長認為表現超過可以用第46 條，辯方也可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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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剛開始的時候很多 ppt，到後來現在已經漸漸沒有人在 

用，他們認為用簡單的書面列出來就夠了，不用再這麼花俏。 

 十一、再來另外審判長提到沒收跟保安處分的評議，不包含在國民 

法官法第 83 條的範圍之內，事實上他寫在第 82條的立法理

由，大家再參考，有一點作的很好是將被害人做區隔，是剛

剛通過的被害人保護關於被害人訴訟參與的規定，檢察長提

到沒有在準備程序讓被害人進來，這個確實是可以討論的問

題，假設今天沒有被害人訴訟參與，法律沒有規定一定要進

來，但是要傳也可以，從這一點其實可以回到審前協商跟準

備程序要做什麼樣的區分，因為我發現有很多的法院審前協

商跟準備程序沒有辦法區分，審前協商被準備程序化，我覺

得是不太妥當的，因為準備程序是公開的，審前協商是不公

開的，準備程序被害人是可以，有訴訟參與時他一定要到，

但是協商程序沒有，協商程序準備程序化後會變成被害人的

權益被弱化，再請合議庭思考該如何作。 

十二、最後要提到證據自主調查要做到的事，就是要直接審理，要 

延遲審理，我站在法官的角度要特別提醒，過去在職權主義 

時代，法官認為如果可以發現真實，是做法官的價值所在， 

但是現在法律精神已經改了，我們應該轉換角色變成中立的 

審判者，去評價在法庭上出現的證據價值，所以這個角色是 

要做調整跟轉換，日本的參審制到現在已經 11 年，有一個 

法官分享的心得，過去很多法官在卷宗堆裡面找到認為對事 

實發現是有幫助的證據，覺得這是他當法官的價值，但是 11  

年之後他認為要改變想法，因為他沒有辦法要國民法官跟他 

一樣在卷宗堆裡面找資料，以當庭聽到的證據評斷其證據價 

值，法官只要保持中立跟國民法官一起，審判文化改變很不 

容易，但是要慢慢的來，大家去思考，用法的職權並沒有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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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是我們歡迎人民走進法院之後，解釋、釋疑整個程序 

增加非常多的負擔，特別是對審判長的挑戰非常大，在未來 

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今天透過模擬發現很多問題，日本的 

        經驗是辯護制度起很大的變化，我覺得我們要考慮到辯護制

度是可以給弱勢的被告一些幫助，檢察官相較起來有比較大

的資源，全體辯護人可以一起投入，要三方一起努力，謝謝

大家。 

花蓮地院許院長仕楓： 

  謝謝蘇院長，蘇院長有答應未盡之言會提供書面給我們參考，我 

補充關於量刑部分早期有盤點說，近年相關判決有作改變，盤點 

說有重複評價問題，這部分給大家作參考。 

 

陸、主席主持意見交流 

林檢察官敬展： 

  整理準備程序有整理出爭點第 19 條 2項，但法官也進行 19條 1 

項的評議，好奇整理爭點對於法官與國民法官有無拘束力？ 

梁審判長昭銘： 

  一開始設計時律師在準備程序有爭執第 1項跟第 2項，在今天說 

只爭執第 2項，我們一開始就有列進去，再來因為法院認定罪 

名，雖然律師沒有主張，但我們認為還是應該要認定這部分， 

才能認定他曾經犯罪。 

辯護人洪維廷律師： 

  一般邏輯是在準備程序先聲請鑑定，審判之前鑑定報告出來，這 

時對於鑑定報告有疑義時，聲請鑑定人時是否要再開一次準備程 

序？ 

評論員蘇院長素娥 

  這次是模擬只有一次準備程序，但是真實案件準備程序很長，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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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做好所有準備，將爭點、證據準備好後進入審判，審理計畫作

好後就不再輕易變動，在日本準備程序並非只有一次，模擬法庭

有時間壓力，壓縮到只有一次，在真實案件精神鑑定是審判中才

鑑定，國民法官回家了，再來就忘了，是在準備程序做。 

辯護人洪維廷律師： 

  傳喚鑑定人是否要再開一次準備程序？ 

評論員蘇院長素娥 

  可能會開很多次準備程序。供大家參考在日本準備程序要傳專業

鑑定人，檢辯跟鑑定人有事先的會議，單邊接觸要開示訪談筆錄，

如果是雙邊一起就開誠布公的討論，書面報告比較詳細，如何把

書面報告變成開庭的附件，在日本訴訟法有特別規定。 

主席許院長仕楓詢問各國民法官 

  開庭最多幾天可以接受？ 

3號國民法官： 

  5 天左右，要做好充分證據後才能判一個人的刑期。 

其餘國民法官皆答五天。 

評論員蘇院長素娥： 

  要考慮到國民法官要回家帶小孩，或有其他的事，不會像今天這 

麼晚，會改期，一個禮拜可能有一天下午沒有訂庭期，運作後會 

有更好的節奏出來，評議要印象很深刻，一口氣討論完，會有評 

議到半夜的狀況，看各個審判長如何控制節奏。 

評論員余檢察長秀瑞： 

  對於事情全貌是否能完全清楚？在某種程度上會認為應該信任 

職業法官的說明跟判斷？ 

3號國民法官： 

  我當初以為被告想要自殺放火，才波及到身邊的人。 

評論員余檢察長秀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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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中從來沒有出現自殺，為何認為被告可能是自殺？ 

3號國民法官： 

  我是想很多種可能。 

評論員余檢察長秀瑞： 

  在過程中你可以詢問，你心中有疑惑但不知道如何解決疑惑，是 

否如此？ 

3 號國民法官： 

  是。 

評論員余檢察長秀瑞 

  是否能忍住自己的好奇心，不跟任何人討論這件事？問他人意見 

如何認定？ 

2號國民法官： 

  會想問周遭朋友。 

備位 3號國民法官： 

  會。 

主席許院長仕楓 

  當真正的案件進來，法律規定是不能向他人討論。有無其也人員

要提供意見交流？ 

（在場均無人舉手） 

主席許院長仕楓 

    因時間因素，今日活的進行到此，謝謝各位的參與。 

（座談會結束時間為 18:12）  

 

柒、 會議結束 

                                  主席： 

 


